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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108民催13号
申请人杭州辉旺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为

40200051 30865443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杭州辉旺化工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编号为40200051 30865443

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贰零壹玖年伍月贰拾
肆日，出票人为杭州华鑫曲轴铸造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江苏聚丰稀土合金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票金
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汇票到期日为贰零壹玖年
壹拾壹月贰拾肆日。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9年12月23日起至
2019年3月6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7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8行初108号

杭州力维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信锦
诉被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
理局、第三人杭州力维贸易有限公司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4
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291号

杭州心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闫
永超、周颖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4月3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567号之一

金志锵：本院受理的原告蒋成祥诉被告金志锵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 8567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800号之一

沈焕栋：本院受理原告沈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民初580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关于被告杨勇于2017年6月在19楼网站发表的
名为《浙大教授被骗婚含悲英年早逝八旬老母血泪
控诉》的文章，经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于2018年10
月15日作出(2018)浙0192民初39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

一、被告杨勇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对原告赵
凌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删除发表的案涉文章、言论及
图片(已实际删除):二、被告杨勇于判决后十日内在
浙江法制报显著位置刊登向原告赵凌赔礼道歉的文
章(文稿内容须经本院审核)，费用由杨勇负担:如不
履行前项判决内容，本院将本判决书主要内容在浙
江法制报予以刊登，费用由被告杨勇负担。三、被告
杨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赵凌精神损害抚
慰金20000元。四、被告杨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
偿原告赵凌实际损失26500元。

现因被告杨勇到期未履行发布致歉声明的义
务，本院依据原告赵凌的强制执行申请，依法公布判
决主要内容。判决详情见(2018)浙0192民初397号
民事判决书。 杭州互联网法院
（2019）浙0212破39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鄞州中

心区支行的申请于2019年11月29日裁定受理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鄞州中心区支行对宁波禾友服饰
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
正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宁波禾友服
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2月18日前向宁波
禾友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
江东北路475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8楼浙江甬泰
律 师 事 务 所 ；联 系 电 话 ：0574-28806250，
15067426684、15968408880；联系人：徐玲益、段彩月］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禾友服饰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禾友服饰有限公司
的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2月24日15时在鄞州区人民
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照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
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
书。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28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市步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19年11月18日裁定受理宁波市步鸿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对宁波福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破
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正徳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宁波福捷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2月18日前向宁波福捷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江东
北路475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8楼浙江甬泰律师
事务所；联系电话：0574-28806250，15067426684、
15968408880；联系人：徐玲益、段彩月］申报债权，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宁波福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福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
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2月28日9时在鄞州区人民法
院第十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照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
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
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17077号

林景景:本院受理的原告邵沈与被告林景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果等法律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陈奕担任审判长，与张一华、李刚组
成合议庭，并定于2020年4月7日14时25分在鄞州区
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破申17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南海宝通物流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19年12月11日裁定受理宁波南海宝通物
流有限公司对宁波奉化辉旺工贸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申请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广源清算事务有限
公司为管理人。宁波奉化辉旺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在2020年2月29日前向宁波奉化辉旺工贸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华信国
际城17幢1407室（中山东路）；邮政编码：315500；联
系 电 话 ： 0574-88590466， 13305745876、
13738101579；联系人：王雷军、陈攀旭］申报债权，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宁波奉化辉旺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奉化辉旺工贸有限公司的
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3月5日15时在奉化区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照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
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破申18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鲒埼支行的申请于2019年12月11日裁定受
理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鲒埼支行对
宁波奉化莼湖龙山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广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
为管理人。宁波奉化莼湖龙山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20年2月29日前向宁波奉化莼湖龙山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
奉化区华信国际城17幢1407室（中山东路）；邮政编
码 ： 315500； 联 系 电 话 ： 0574-88590466，
13305745876、13738101579；联系人：王雷军、陈攀旭］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奉化莼湖龙山水产养殖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奉化
莼湖龙山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3月5日14时在奉化区人民法院
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照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
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
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破申16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莼湖支行的申请于2019年12月11日裁定受
理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莼湖支行对
宁波奉化和海汇品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正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管理人。宁波奉化和海汇品贸易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 2020 年 3 月 3 日前向宁波宁波奉化和海
汇品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
市奉化区华信国际城 17 幢 1407 室（中山东路）；邮
政 编 码 ：315500；联 系 电 话 ：0574-88584987，
15968408880、18767184650；联系人：段彩月、蒋婷
婷］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
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
奉化和海汇品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宁波奉化和海汇品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3月11日14时在奉化区人民
法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照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
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

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破申20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市奉化溪口宁丰气动元件

厂的申请于2019年12月11日裁定受理宁波市奉化
溪口宁丰气动元件厂对宁波黑田精工有限公司的破
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正徳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宁波黑田精工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20年3月3日前向宁波黑田精工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华信国
际城17幢1407室（中山东路）；邮政编码：315500；联
系 电 话 ： 0574-88584987， 15968408880、
18767184650；联系人：段彩月、蒋婷婷］申报债权，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宁波黑田精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黑田精工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3月9日14时在奉化区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照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
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903民初1613号

叶斌:本院受理原告吕敏诉被告丁亦聪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903民
初16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丁亦聪在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吕敏归还借款77500元，并支付自
2018年11月6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
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
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证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 1738.5 元，由丁亦聪承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央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639号

广州市琦捷锐贸易有限公司:原告温州市立信鞋
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琦捷锐贸易有限公司、成
都捷步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于
2020年3月31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22号之一

本院于 2019 年 9 月 3 日立案受理的(2019)浙
0304 破22 号申请人温州市仙达包装有限公司申请
温州市顺事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
款之规定，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浙0304破
22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宣告温州市顺事鞋业有限公
司破产。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9436号

胡洪江：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与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
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
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653号

高南平、高永飞、施玉兰、乐清市北白象永飞畜
牧场：本院受理原告项国权与被告高南平、高永飞、
施玉兰、乐清市北白象永飞畜牧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665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840号

潘万民：本院受理原告章希富与被告潘万民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684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971号

汪昌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兢丰鞋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汪昌才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浙 0304 民初 697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948号

杭州平腾鞋材有限公司、白植勇：本院受理的原
告温州龙庆胶粉塑料薄膜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平腾
鞋材有限公司、白植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20年3月1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957号

刘洋：本院受理原告唐东军与被告刘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304 民初 795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635号

曾文元：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曾文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
56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538号

温州晶视光学有限公司、徐良峰：本院受理的原
告涂开江与被告温州晶视光学有限公司、徐良峰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304民初753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9）
浙0304民初75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担保等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 2019 年 11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位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
3、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均指“人民币””,若有美元贷款，现已按照

人民币折算。
4、上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11、12 楼
联系人：李朝晖 电话：0571-8577470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2月30日

原债权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江滨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

借款人名称

忠成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

温州市杉亚贸易有
限公司

江南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

里学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新恒利来合成
革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62353512222012813285 62353512222012813288
62353512222012813283 62353512222012813296
62353512222012813297 62353512222012813314
62353512222012813309 62353512222012813308
62353592502011813208 62353512302012813216
62353592302012813274 62353592302012813291
62353592302012813306 62353592302012813313
62353592302012813307

2012信银杭温人贷字第000352号 2012信银杭温人贷字第
000355号 2012信银杭温人贷字第000379号 2012信银杭温人
银兑字第004299号 2012信银温字第03001号项下
32500OA1200379 2012信银温字第03001号项下
2500OA1200380 2012信银温字第03001号项下
32500OA1200406 2012信银温字第03001号项下
32500OA1200411 2012信银温字第03001号项下
32500OA1200410 2012信银温字第03001号项下
32500OA1200430 2012信银温字第03001号项下
32500OA1200468 2012信银温字第03001号项下
32500OA1200604

2012年贷字第7601120406号

B110360

33010120120046174 33010120120044119 33010120120035861
33010120120034897 33030120120016909 33030120120017527
33030120120019725 33030120120023109
33030120120025122 33030120120026254 33030120120026842

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56741048.89

76068817.24

14264991.79

14397571.44

4201077.71

利息余额（人民币：元）

27780865.53

35490937.15

0.00

980036.64

1749126.53

担保合同编号

6235359992010805391

6235359992010805393

6235359992010805392

2012信银杭温人最保字第003899-2号 2012信银杭温人最保字
第003899-1号 2012信银杭温人最保字第000355号
2012信银杭温人人最保字第090111号
2012信银杭温人最浮抵字第080030号
2011信银杭温人人最保字第090013号
2012信银杭温人人最保字第090091号
2012信银杭温人保字第090105号
2012信银杭温人保字第090106号

2012年保字第760302-1 2012年保字第760302-2 2012年保字第
760302-3

2011年高保字第B0274 2011年高保字第B0275 2011年高保字第
B0276 2011年高抵字第B0104

33906201000009582 33100520120003946 33100520120003947

担保人名称

浙江杉亚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盛博电子有限公司
吴晓斌 忠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盛博电子有限公司 忠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吴晓斌

凤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邦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郑
元同

浙江一标紧固件有限公司 国瑞标准件有限公司 李国迪

温州金来聚氨酯有限公司 温州市丰华不锈钢有限公司
陈长青 温州新恒利来合成革有限公司


